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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五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9年 1

月 16 日上午 10:00 点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通

知以电话及文本方式于 2019年 1月 13日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人，实际参加董事 7人，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立鹏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为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增

资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根据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使用 2017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为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旭虹光电”）进行增资，用于建设曲面显示用盖板玻璃生产项目，增资金额全

部计入旭虹光电的注册资本。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旭（昆山）显示

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实

施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根据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使用 2015年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旭（昆山）显示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昆山”）进行增资，用于建设第 5 代 TFT-LCD

用彩色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公司以北京立信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立信东华评报字（2018）第 B175 号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 89,556.90 万元为依

据，与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 1

元/注册资本对东旭昆山进行增资，将东旭昆山注册资本由 110,000 万元增加至

13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东旭昆山 92.31%股权，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东旭昆山 7.69%股权。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分批注资，增资金额全部计入东旭昆山的注册资本，东旭

昆山实际注册资本以工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募投项目督导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东旭（昆山）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张

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昆山支行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东旭（昆山）显示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昆山”）向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昆山支行申请的总

规模不超过 4,950万元敞口银票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 24个月。东

旭昆山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公航旅商业

保理（深圳）有限公司进行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同日披

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与公

航旅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进行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保理融资额

2,990万元，期限六个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 月 17日 




